
山东省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关于征集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2021 年山东省地方 

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

各城市轨道交通相关企业、科研、管理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完善山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地方标准体系，服务我省

城市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

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

于征集 2021 年度“山东标准”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鲁市监标函〔2

021〕33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面向山东省各城市轨道交通产品生产企

业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、运营、服务机构及各科研、管理单位，

公开征集 2021年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山东省地方标准制(修)订计划

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征集范围 

（一）制定范围：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，对于没有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和省地方标准，又需要在全省范围内统一、满足地方自

然条件、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和管理要求的，可以申报地方标准

制定计划。 

（二）修订范围：通过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申报的地方标准标

龄超过 5 年，标准起草单位复审确认需要修订的；标龄未满 5 年，

但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要求需要提前修订的地方标准，可以

申报地方标准修订计划。 



二、基本要求 

1、提升地方标准立项质量。鼓励企业、社会团体和教育、科

研机构等积极参与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，紧密围绕城市轨道交通

发展需求，申报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。起草单位应加强地方标准

制修订的前期预研，对标准制修订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，

促进标准立项更加贴近需求和实际。 

2. 明确地方标准界限。申报地方标准项目应突出地方特色

（满足地方自然条件、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）或公益属性。

禁止通过制定产品质量及其检验方法地方标准等方式，利用地方

标准实施妨碍商品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、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。 

3. 优化地方标准体系结构。申报的地方标准项目应与我省城

市轨道交通领域标准体系相符合，做到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 

（一）申报时间 

2021 年 2 月 7 日——2021 年 2 月 28 日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 

应提交如下申报材料： 

1.《标准化项目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
2.《山东省地方标准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 2）； 

3.地方标准草案。 

（三）申报方式 





 

附件 1 

标准化项目汇总表 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领域 项目名称 
计划

周期 
提报部门 承担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  
 

 
  

   

  
 

 
  

   

  
 

 
  

   

  
 

 
  

   

  
 

 
  

   

  
 

 
  

   

注：1.项目类别：标准化攻坚项目、地方标准项目、标准化试点项目、标准化示范项目、国际标准计划项目、国家标准计 

划项目； 

2.项目领域：乡村振兴、工业、服务业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、海洋、其他。 

  



 

附件 2 

山东省地方标准项目申请书 

标准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划周期 （  ）个月 

省有关行政 

主管部门 
 

主导起草单位  

部门履职范围 □经济调节  □市场监管  □社会管理  □公共服务  □环境保护 

标准性质 □强制性     □推荐性 

填报人  联系电话  

联系地址  联系邮箱  

一、制定地方标准的必要性、可行性（标准制定背景意义；标准制定的政策可行性、技

术可行性、实践可行性等） 

 

 

二、地方标准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（修订标准应当明确修订内容） 

 

 

三、本领域地方标准体系框架分析 

 

 

 

 

 

四、与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协调配套情况；对标采标国际标准情况（标准先进性对

标分析） 



 

五、起草单位情况、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（组织、人员、技术和经费等） 

 

 

 

六、地方标准实施预期效益分析（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） 

 

 

 

七、地方标准组织实施及监督工作方案（组织实施方案应包括标准宣贯、培训、

实施计划和经费保障等；监督工作方案应包括监督的内容及方式、标准实施要求

落实情况及问题处理等） 

 

 

 

 

八、有关部门协调情况（如有职责交叉，请予以说明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九、其他 

 

 

 

 

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1.标准名称应遵循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

则》以及 GB/T 20001《标准编写规则》的规定。 

2.山东省地方标准的标准名称原则上不包含“山东省”和“标准”。 

3.以“XXXX规范”为名称的标准，内容应包括要求和证实方法等必备要素；以“XXXX规程”为

名称的标准，内容应包括要求、程序（步骤）、追溯/证实方法等必备要素；以“XXXX指南”

为名称的标准，内容为普遍性、原则性、方向性指导，一般不涉及具体的原理、条件和步骤，

也不应规定要求、描述证实方法。




